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0號

原      告  吳振聲 

            林丁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原      告  林蘇金菊（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文雄（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芯華（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文得（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

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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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原

告己○○於本件訴訟繫屬後之民國113年5月3日死亡，由原

告庚○○○、丁○○、戊○○、丙○○（下合稱庚○○○等

4人）繼承，有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函、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可稽（本院卷第51

至59頁，限閱卷），因兩造、庚○○○等4人均未聲明承受

訴訟，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庚○○○等4人為己○○之承受

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

二、庚○○○等4人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被告無權占有使用如附圖編

號Ａ所示土地（面積1967.73平方公尺，下稱Ａ地），並於

其上種植植物（下合稱Ａ植物），原告自得為全體公同共有

人之利益，請求被告將Ａ植物移除後，將土地返還原告及全

體公同共有人，爰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

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被告應將Ａ植物移

除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

28日去世後，由配偶吳陳息與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繼承，吳生、被告於56年6月26日就系爭土地之一部

（面積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成立買賣契約，

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61,1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被告已依約給付價金，吳生亦將Ａ地交付被告占有使用迄

今，被告係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合法占有使用Ａ地，並非無權

占用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

文。系爭土地原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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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陳息於60

年5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蘇吳阿柯於64年4月16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蘇

時、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林吳嬝如於

87年6月11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己○○、林盛憲、乙○

○、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

世，繼承人為配偶吳鄭燕、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

及女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鄭燕於97年11月

22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及女陳

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蘇時於101年11月12日

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振正、甲○○、吳麗蓉；吳志豪於

102年3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母「陳美金」；己○○於11

3年5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庚○○○等4人。吳盛之繼承人

於111年10月14日為繼承登記（陳美金部分未登記為公同

共有人），己○○死亡後，庚○○○等4人於113年8月29

日為繼承登記，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吳新益、吳志庭、陳

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均為吳生之繼承人）」、

「林盛憲、乙○○、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庚○○

○等4人（均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武吉、唐蘇

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吳振正、甲○○、吳麗蓉（均

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有被告提出之繼承系

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資

料可稽（審重訴卷第119頁、限閱卷），雖陳美金部分漏

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惟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系爭土地

之登記，仍有絕對效力。原告主張渠等為系爭土地公同共

有人及被告占有使用Ａ地等情，有前揭資料可查，且為被

告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

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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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規定，以轉換舉證責

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

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

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

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並

予判決，以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裁判公正之目

的。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

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

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

已盡舉證之責。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

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

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

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項分有明

定。依此規定，除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由繼承人自繼承開始

承受。而繼承人雖係本於「繼承人」之身分而取得對遺產

之公同共有權利，應屬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然在對同一

遺產有繼承、再繼承等多次繼承的情況下，若前次繼承之

繼承人已本於其繼承人之身分，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為遺產

分割之協議時，應認關於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已依契約

承諾如何分割，參酌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該遺產分割

協議即附著於遺產，當為遺產分割協議之繼承人死亡而由

再繼承人繼承時，關於該遺產及附著於該遺產之遺產分割

協議，即由再繼承人一併繼承，非謂為遺產分割之繼承人

死亡後，再繼承人即得以「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為被繼

承人一身專屬權」為由，否認原遺產分割協議之效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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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共同繼承人對於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應不得任意

處分讓與於共同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使其與其他共同繼

承人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倘第三人因之而受讓該權利，即

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其契約自屬無效（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買賣並非處分行為，故公同共有

人中之人，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出賣公同共有

物，僅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不生效力，在締約當事人間仍

應受其拘束，非所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買賣債權

契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依前揭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可知，所謂

「各共同繼承人不得任意處分」者，應指「繼承人將其基

於繼承人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上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

『全部』讓與第三人，進而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

產『公同共有』」而言，非謂繼承人均不得讓與處分其個

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且民法第246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給

付不能，限於自始客觀給付不能，至自始主觀給付不能或

嗣後給付不能，均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買賣契約並非無

效，是若繼承人所為處分，未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

遺產成立公同共有關係時，該繼承人與第三人成立之買賣

契約並非無效。被告主張與吳生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為原

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

約係成立於56年6月26日，迄今已逾50年，吳盛去世時之

繼承人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亦均離世，吳

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

吳阿柯就吳盛所遺系爭土地是否有分割協議，均已難查

考，若要求被告為完整證明，有顯失公平之情，應降低被

告之舉證責任，亦即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

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其抗辯之事實相符者，

即應認被告已盡舉證之責。經查：

　１、依原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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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113年1月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

第173、174頁）顯示，被告在該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

當時的習俗，出嫁的女兒是沒有回家分田產的，林吳嬝

如、蘇吳阿柯也認為已經出嫁，所以只有要求吳生將出賣

系爭土地的價金購買金飾給他們做紀念，沒有其他要分產

的要求」，甲○○、己○○、乙○○當庭就此並未表示爭

執。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則陳稱，除Ａ地外，系爭土地

其餘部分（下稱Ｂ地）均為吳生、吳新益種植植物使用，

吳盛其餘繼承人並未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本院卷第195頁

末三行、第196頁第4、5行），由此可知，林吳嬝如、蘇

吳阿柯及其繼承人確未曾對系爭土地為管領、使用、收

益，是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與被告前揭陳述相符。且依現

有證據資料顯示，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去世（己○

○、乙○○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吳阿柯（吳蘇時為

蘇吳阿柯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去世前，及吳蘇時

（甲○○為吳蘇時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成為系爭土

地公同共有人後至101年11月12日去世止，從未就被告、

吳生、吳新益占有使用Ａ、Ｂ地乙節，訴諸法律程序，請

求被告、吳生、吳新益返還土地，若吳陳息、吳生、林吳

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未曾有「系

爭土地分歸吳生單獨所有」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

產分割協議），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吳蘇時當無可能在

近達30至45年的時間裡，容任吳生、吳新益單獨管領、使

用、收益系爭土地之理，被告陳稱有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應可採信，依前揭說明，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去世後，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亦由渠等之繼承人繼承。

系爭土地現雖登記為吳盛經繼承、再繼承後，現仍在世之

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有絕對效力，然

吳盛之繼承人本得就系爭土地為由全部繼承人共同繼承或

由部分繼承人繼承之遺產分割協議，非謂一經地政機關繼

承登記，即使吳盛之繼承人曾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歸於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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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嗣後即無再為遺產分割協議之權利，是系爭遺產分割協

議不因前揭繼承登記歸於無效，併予敘明。

　２、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被告於56年6月26日以61,100元之

價格向吳生購買系爭土地如買賣土地位置圖編號甲、乙所

示土地，面積共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

雙方並約定：「本件買賣移轉登記賣方應盡速辦理繼承登

記，繼承登記完畢即時與買方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被告

已給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並交付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

迄今，為兩造於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請求履行契約

事件審理時不爭執，原告甲○○、乙○○於本院審理時，

亦表示不爭執，有被告提出之買賣土地位置略圖、出賣不

動產杜絕契、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民事判決第5頁、

言詞辯論筆錄可查（審重訴卷第95、99至103、111頁，本

院卷第94頁）。系爭買賣契約記載之買賣面積與Ａ地面積

雖有不同，然差距不大，且系爭買賣契約另記載「日後依

實地測量結果，如面積不足時，賣方應以地補足與買方；

如面積多時，其增額面積，買方應依原價格每分35,000元

計算，補貼價金與買方」等語（審重訴卷第101、103

頁），顯見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應係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時所暫為之推估，尚無法以此認定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

正。況若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被告當無交付買賣價金

予吳生，吳生亦無交付與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相當之土

地即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之理；且自被告占有使用Ａ地至

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前近40年間、吳新益於95年4月19

日成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迄今近20年間，吳生、吳新益均

未曾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返還Ａ地，綜觀前揭客觀情

事，足認系爭買賣契約係屬真正。

　３、原告雖執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主

張系爭買賣契約有自始無效之情，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

買賣標的係「系爭土地之一部」，並非「吳生基於繼承人

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被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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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系爭買賣契約，而與吳盛其他繼承人成立公同共有關

係，非屬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所指契

約應屬無效之情形，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

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吳生自得單獨出售系爭土地，系爭買

賣契約應屬有效，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

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應認吳生出賣系爭土地已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同意，依最高

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系爭買賣契約

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亦有效力，職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

契約自始無效，洵屬無據。

（三）復按所謂占有連鎖，係指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

之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

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

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

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40號民事號判決意旨參照）。吳陳息、吳

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

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吳生自得依此協議管領、使用、

收益、處分系爭土地；被告則基於系爭買賣契約而自吳生

受讓Ａ地之占有，依占有連鎖關係，自亦得依系爭遺產分

割協議、系爭買賣契約，對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之繼承人

即原告主張有占有使用Ａ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主張被告無

權占有使用Ａ地，並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

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洵屬無據。

（四）原告固聲請傳訊吳新益作證，惟吳新益為42年生，系爭買

賣契約成立時年僅14歲，亦係於95年4月19日始成為系爭

土地公同共有人，對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情形及吳陳息、

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

是否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顯較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吳蘇時不瞭解，而依前揭客觀情形，本院認已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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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前揭事實，是無傳訊吳新益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

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呂明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史萱萱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8月25日鳳法

土字第259號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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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0號
原      告  吳振聲  
            林丁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原      告  林蘇金菊（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雄（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芯華（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得（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吳福    


訴訟代理人  曾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己○○於本件訴訟繫屬後之民國113年5月3日死亡，由原告庚○○○、丁○○、戊○○、丙○○（下合稱庚○○○等4人）繼承，有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函、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可稽（本院卷第51至59頁，限閱卷），因兩造、庚○○○等4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庚○○○等4人為己○○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
二、庚○○○等4人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被告無權占有使用如附圖編號Ａ所示土地（面積1967.73平方公尺，下稱Ａ地），並於其上種植植物（下合稱Ａ植物），原告自得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告將Ａ植物移除後，將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爰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被告應將Ａ植物移除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後，由配偶吳陳息與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生、被告於56年6月26日就系爭土地之一部（面積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成立買賣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61,1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已依約給付價金，吳生亦將Ａ地交付被告占有使用迄今，被告係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合法占有使用Ａ地，並非無權占用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原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由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陳息於60年5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蘇吳阿柯於64年4月16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蘇時、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己○○、林盛憲、乙○○、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繼承人為配偶吳鄭燕、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鄭燕於97年11月22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蘇時於101年11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振正、甲○○、吳麗蓉；吳志豪於102年3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母「陳美金」；己○○於113年5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庚○○○等4人。吳盛之繼承人於111年10月14日為繼承登記（陳美金部分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己○○死亡後，庚○○○等4人於113年8月29日為繼承登記，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吳新益、吳志庭、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均為吳生之繼承人）」、「林盛憲、乙○○、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庚○○○等4人（均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吳振正、甲○○、吳麗蓉（均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有被告提出之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資料可稽（審重訴卷第119頁、限閱卷），雖陳美金部分漏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惟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登記，仍有絕對效力。原告主張渠等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及被告占有使用Ａ地等情，有前揭資料可查，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規定，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並予判決，以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裁判公正之目的。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項分有明定。依此規定，除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由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承受。而繼承人雖係本於「繼承人」之身分而取得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應屬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然在對同一遺產有繼承、再繼承等多次繼承的情況下，若前次繼承之繼承人已本於其繼承人之身分，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為遺產分割之協議時，應認關於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已依契約承諾如何分割，參酌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該遺產分割協議即附著於遺產，當為遺產分割協議之繼承人死亡而由再繼承人繼承時，關於該遺產及附著於該遺產之遺產分割協議，即由再繼承人一併繼承，非謂為遺產分割之繼承人死亡後，再繼承人即得以「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為被繼承人一身專屬權」為由，否認原遺產分割協議之效力。再按各共同繼承人對於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應不得任意處分讓與於共同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使其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倘第三人因之而受讓該權利，即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其契約自屬無效（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買賣並非處分行為，故公同共有人中之人，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出賣公同共有物，僅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不生效力，在締約當事人間仍應受其拘束，非所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買賣債權契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可知，所謂「各共同繼承人不得任意處分」者，應指「繼承人將其基於繼承人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上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全部』讓與第三人，進而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公同共有』」而言，非謂繼承人均不得讓與處分其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且民法第246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給付不能，限於自始客觀給付不能，至自始主觀給付不能或嗣後給付不能，均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買賣契約並非無效，是若繼承人所為處分，未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成立公同共有關係時，該繼承人與第三人成立之買賣契約並非無效。被告主張與吳生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係成立於56年6月26日，迄今已逾50年，吳盛去世時之繼承人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亦均離世，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就吳盛所遺系爭土地是否有分割協議，均已難查考，若要求被告為完整證明，有顯失公平之情，應降低被告之舉證責任，亦即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其抗辯之事實相符者，即應認被告已盡舉證之責。經查：
　１、依原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5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113年1月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73、174頁）顯示，被告在該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當時的習俗，出嫁的女兒是沒有回家分田產的，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也認為已經出嫁，所以只有要求吳生將出賣系爭土地的價金購買金飾給他們做紀念，沒有其他要分產的要求」，甲○○、己○○、乙○○當庭就此並未表示爭執。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則陳稱，除Ａ地外，系爭土地其餘部分（下稱Ｂ地）均為吳生、吳新益種植植物使用，吳盛其餘繼承人並未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本院卷第195頁末三行、第196頁第4、5行），由此可知，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及其繼承人確未曾對系爭土地為管領、使用、收益，是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與被告前揭陳述相符。且依現有證據資料顯示，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去世（己○○、乙○○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吳阿柯（吳蘇時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去世前，及吳蘇時（甲○○為吳蘇時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成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後至101年11月12日去世止，從未就被告、吳生、吳新益占有使用Ａ、Ｂ地乙節，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吳生、吳新益返還土地，若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未曾有「系爭土地分歸吳生單獨所有」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吳蘇時當無可能在近達30至45年的時間裡，容任吳生、吳新益單獨管領、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理，被告陳稱有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應可採信，依前揭說明，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去世後，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亦由渠等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現雖登記為吳盛經繼承、再繼承後，現仍在世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有絕對效力，然吳盛之繼承人本得就系爭土地為由全部繼承人共同繼承或由部分繼承人繼承之遺產分割協議，非謂一經地政機關繼承登記，即使吳盛之繼承人曾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歸於無效或嗣後即無再為遺產分割協議之權利，是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不因前揭繼承登記歸於無效，併予敘明。
　２、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被告於56年6月26日以61,100元之價格向吳生購買系爭土地如買賣土地位置圖編號甲、乙所示土地，面積共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雙方並約定：「本件買賣移轉登記賣方應盡速辦理繼承登記，繼承登記完畢即時與買方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並交付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迄今，為兩造於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審理時不爭執，原告甲○○、乙○○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有被告提出之買賣土地位置略圖、出賣不動產杜絕契、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民事判決第5頁、言詞辯論筆錄可查（審重訴卷第95、99至103、111頁，本院卷第94頁）。系爭買賣契約記載之買賣面積與Ａ地面積雖有不同，然差距不大，且系爭買賣契約另記載「日後依實地測量結果，如面積不足時，賣方應以地補足與買方；如面積多時，其增額面積，買方應依原價格每分35,000元計算，補貼價金與買方」等語（審重訴卷第101、103頁），顯見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應係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所暫為之推估，尚無法以此認定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況若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被告當無交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亦無交付與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相當之土地即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之理；且自被告占有使用Ａ地至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前近40年間、吳新益於95年4月19日成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迄今近20年間，吳生、吳新益均未曾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返還Ａ地，綜觀前揭客觀情事，足認系爭買賣契約係屬真正。
　３、原告雖執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有自始無效之情，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係「系爭土地之一部」，並非「吳生基於繼承人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被告亦不因系爭買賣契約，而與吳盛其他繼承人成立公同共有關係，非屬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所指契約應屬無效之情形，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吳生自得單獨出售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應認吳生出賣系爭土地已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同意，依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系爭買賣契約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亦有效力，職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無效，洵屬無據。
（三）復按所謂占有連鎖，係指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0號民事號判決意旨參照）。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吳生自得依此協議管領、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被告則基於系爭買賣契約而自吳生受讓Ａ地之占有，依占有連鎖關係，自亦得依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系爭買賣契約，對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即原告主張有占有使用Ａ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Ａ地，並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洵屬無據。
（四）原告固聲請傳訊吳新益作證，惟吳新益為42年生，系爭買賣契約成立時年僅14歲，亦係於95年4月19日始成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對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情形及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是否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顯較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吳蘇時不瞭解，而依前揭客觀情形，本院認已足認定前揭事實，是無傳訊吳新益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呂明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史萱萱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8月25日鳳法土字第259號複丈成果圖。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0號
原      告  吳振聲  
            林丁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原      告  林蘇金菊（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雄（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芯華（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得（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吳福    

訴訟代理人  曾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己○○於本件訴訟繫屬後之民國113年5月3日死亡，由原告庚○○○、丁○○、戊○○、丙○○（下合稱庚○○○等4人）繼承，有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函、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可稽（本院卷第51至59頁，限閱卷），因兩造、庚○○○等4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庚○○○等4人為己○○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
二、庚○○○等4人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被告無權占有使用如附圖編號Ａ所
    示土地（面積1967.73平方公尺，下稱Ａ地），並於其上種植
    植物（下合稱Ａ植物），原告自得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
    ，請求被告將Ａ植物移除後，將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
    有人，爰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被告應將Ａ植物移除後，將Ａ
    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
    28日去世後，由配偶吳陳息與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繼承，吳生、被告於56年6月26日就系爭土地之一部（
    面積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成立買賣契約，約
    定價金新臺幣（下同）61,1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
    告已依約給付價金，吳生亦將Ａ地交付被告占有使用迄今，
    被告係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合法占有使用Ａ地，並非無權占用
    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
      文。系爭土地原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
      由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陳息於60
      年5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蘇吳阿柯於64年4月16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蘇
      時、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林吳嬝如於
      87年6月11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己○○、林盛憲、乙○○、
      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
      繼承人為配偶吳鄭燕、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
      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鄭燕於97年11月22日
      死亡，繼承人為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陳吳美
      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蘇時於101年11月12日死亡
      ，繼承人為子女吳振正、甲○○、吳麗蓉；吳志豪於102年3
      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母「陳美金」；己○○於113年5月3
      日死亡，繼承人為庚○○○等4人。吳盛之繼承人於111年10
      月14日為繼承登記（陳美金部分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
      己○○死亡後，庚○○○等4人於113年8月29日為繼承登記，系
      爭土地現登記為「吳新益、吳志庭、陳吳美雪、林吳美菊
      、洪吳美麗（均為吳生之繼承人）」、「林盛憲、乙○○、
      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庚○○○等4人（均為林吳嬝如
      之繼承人）」、「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
      、吳振正、甲○○、吳麗蓉（均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公
      同共有，有被告提出之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土
      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資料可稽（審重訴卷第119頁
      、限閱卷），雖陳美金部分漏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惟依
      土地法第4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登記，仍有絕對效力。原
      告主張渠等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及被告占有使用Ａ地等
      情，有前揭資料可查，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
      主張為真。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
      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規定，以轉換舉證責任
      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
      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
      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
      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並予
      判決，以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裁判公正之目的。
      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
      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
      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
      舉證之責。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
      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
      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14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項分有明定。依
      此規定，除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由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承受。
      而繼承人雖係本於「繼承人」之身分而取得對遺產之公同
      共有權利，應屬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然在對同一遺產有
      繼承、再繼承等多次繼承的情況下，若前次繼承之繼承人
      已本於其繼承人之身分，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為遺產分割之
      協議時，應認關於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已依契約承諾如
      何分割，參酌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該遺產分割協議即
      附著於遺產，當為遺產分割協議之繼承人死亡而由再繼承
      人繼承時，關於該遺產及附著於該遺產之遺產分割協議，
      即由再繼承人一併繼承，非謂為遺產分割之繼承人死亡後
      ，再繼承人即得以「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為被繼承人一
      身專屬權」為由，否認原遺產分割協議之效力。再按各共
      同繼承人對於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應不得任意處分讓
      與於共同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使其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維
      持公同共有關係。倘第三人因之而受讓該權利，即係以不
      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其契約自屬無效（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而買賣並非處分行為，故公同共有人中之
      人，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出賣公同共有物，僅對
      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不生效力，在締約當事人間仍應受其拘
      束，非所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買賣債權契約並非
      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依前揭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可知，所謂「各共同繼
      承人不得任意處分」者，應指「繼承人將其基於繼承人之
      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上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全部』讓與
      第三人，進而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公同共有』
      」而言，非謂繼承人均不得讓與處分其個別繼承遺產上之
      權利，且民法第246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給付不能，限於自
      始客觀給付不能，至自始主觀給付不能或嗣後給付不能，
      均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買賣契約並非無效，是若繼承人
      所為處分，未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成立公同共
      有關係時，該繼承人與第三人成立之買賣契約並非無效。
      被告主張與吳生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為原告所否認，自應
      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係成立於56年
      6月26日，迄今已逾50年，吳盛去世時之繼承人吳陳息，
      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亦均離世，吳陳息，吳生、林
      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就吳盛所
      遺系爭土地是否有分割協議，均已難查考，若要求被告為
      完整證明，有顯失公平之情，應降低被告之舉證責任，亦
      即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
      明度，可推知與其抗辯之事實相符者，即應認被告已盡舉
      證之責。經查：
　１、依原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5
      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113年1月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
      第173、174頁）顯示，被告在該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
      當時的習俗，出嫁的女兒是沒有回家分田產的，林吳嬝如
      、蘇吳阿柯也認為已經出嫁，所以只有要求吳生將出賣系
      爭土地的價金購買金飾給他們做紀念，沒有其他要分產的
      要求」，甲○○、己○○、乙○○當庭就此並未表示爭執。原告
      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則陳稱，除Ａ地外，系爭土地其餘部分
      （下稱Ｂ地）均為吳生、吳新益種植植物使用，吳盛其餘
      繼承人並未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本院卷第195頁末三行、
      第196頁第4、5行），由此可知，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及
      其繼承人確未曾對系爭土地為管領、使用、收益，是系爭
      土地之使用情形與被告前揭陳述相符。且依現有證據資料
      顯示，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去世（己○○、乙○○為林吳
      嬝如之繼承人）、蘇吳阿柯（吳蘇時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
      ）於64年4月16日去世前，及吳蘇時（甲○○為吳蘇時之繼
      承人）於64年4月16日成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後至101年
      11月12日去世止，從未就被告、吳生、吳新益占有使用Ａ
      、Ｂ地乙節，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吳生、吳新益返
      還土地，若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
      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未曾有「系爭土地分歸吳生單獨所有
      」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林吳嬝如
      、蘇吳阿柯、吳蘇時當無可能在近達30至45年的時間裡，
      容任吳生、吳新益單獨管領、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理，
      被告陳稱有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應可採信，依前揭說明，
      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去世後，系爭遺產分
      割協議亦由渠等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現雖登記為吳盛
      經繼承、再繼承後，現仍在世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土地
      法第43條規定，有絕對效力，然吳盛之繼承人本得就系爭
      土地為由全部繼承人共同繼承或由部分繼承人繼承之遺產
      分割協議，非謂一經地政機關繼承登記，即使吳盛之繼承
      人曾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歸於無效或嗣後即無再為遺產分割
      協議之權利，是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不因前揭繼承登記歸於
      無效，併予敘明。
　２、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被告於56年6月26日以61,100元之價
      格向吳生購買系爭土地如買賣土地位置圖編號甲、乙所示
      土地，面積共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雙
      方並約定：「本件買賣移轉登記賣方應盡速辦理繼承登記
      ，繼承登記完畢即時與買方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被告已
      給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並交付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迄
      今，為兩造於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請求履行契約事
      件審理時不爭執，原告甲○○、乙○○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
      不爭執，有被告提出之買賣土地位置略圖、出賣不動產杜
      絕契、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民事判決第5頁、言詞辯
      論筆錄可查（審重訴卷第95、99至103、111頁，本院卷第
      94頁）。系爭買賣契約記載之買賣面積與Ａ地面積雖有不
      同，然差距不大，且系爭買賣契約另記載「日後依實地測
      量結果，如面積不足時，賣方應以地補足與買方；如面積
      多時，其增額面積，買方應依原價格每分35,000元計算，
      補貼價金與買方」等語（審重訴卷第101、103頁），顯見
      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應係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所暫為之
      推估，尚無法以此認定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況若系爭
      買賣契約非屬真正，被告當無交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
      亦無交付與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相當之土地即Ａ地予被
      告占有使用之理；且自被告占有使用Ａ地至吳生於00年0月
      00日去世前近40年間、吳新益於95年4月19日成為系爭土
      地共有人後迄今近20年間，吳生、吳新益均未曾訴諸法律
      程序請求被告返還Ａ地，綜觀前揭客觀情事，足認系爭買
      賣契約係屬真正。
　３、原告雖執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主
      張系爭買賣契約有自始無效之情，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
      買賣標的係「系爭土地之一部」，並非「吳生基於繼承人
      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被告亦
      不因系爭買賣契約，而與吳盛其他繼承人成立公同共有關
      係，非屬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所指契
      約應屬無效之情形，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
      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吳生自得單獨出售系爭土地，系爭買
      賣契約應屬有效，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
      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應認吳生出賣系爭土地已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同意，依最高
      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系爭買賣契約
      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亦有效力，職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
      契約自始無效，洵屬無據。
（三）復按所謂占有連鎖，係指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0號民事號判決意旨參照）。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吳生自得依此協議管領、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被告則基於系爭買賣契約而自吳生受讓Ａ地之占有，依占有連鎖關係，自亦得依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系爭買賣契約，對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即原告主張有占有使用Ａ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Ａ地，並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洵屬無據。
（四）原告固聲請傳訊吳新益作證，惟吳新益為42年生，系爭買
      賣契約成立時年僅14歲，亦係於95年4月19日始成為系爭
      土地公同共有人，對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情形及吳陳息、
      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
      是否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顯較吳生、林吳嬝如、蘇吳
      阿柯、吳蘇時不瞭解，而依前揭客觀情形，本院認已足認
      定前揭事實，是無傳訊吳新益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
    告及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呂明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史萱萱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8月25日鳳法
      土字第259號複丈成果圖。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0號
原      告  吳振聲  
            林丁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康進益律師
            康鈺靈律師
原      告  林蘇金菊（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雄（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芯華（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得（即林進守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吳福    

訴訟代理人  曾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己○○於本件訴訟繫屬後之民國113年5月3日死亡，由原告庚○○○、丁○○、戊○○、丙○○（下合稱庚○○○等4人）繼承，有戶籍資料、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函、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可稽（本院卷第51至59頁，限閱卷），因兩造、庚○○○等4人均未聲明承受訴訟，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庚○○○等4人為己○○之承受訴訟人，續行訴訟程序。
二、庚○○○等4人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被告無權占有使用如附圖編號Ａ所示土地（面積1967.73平方公尺，下稱Ａ地），並於其上種植植物（下合稱Ａ植物），原告自得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請求被告將Ａ植物移除後，將土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爰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訴。聲明：被告應將Ａ植物移除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後，由配偶吳陳息與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生、被告於56年6月26日就系爭土地之一部（面積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成立買賣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61,1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已依約給付價金，吳生亦將Ａ地交付被告占有使用迄今，被告係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合法占有使用Ａ地，並非無權占用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一）按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法第43條定有明文。系爭土地原為吳盛所有，吳盛於47年12月28日去世，由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繼承；吳陳息於60年5月14日死亡，繼承人為養子女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蘇吳阿柯於64年4月16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蘇時、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己○○、林盛憲、乙○○、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繼承人為配偶吳鄭燕、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鄭燕於97年11月22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吳新益與孫吳志庭、吳志豪及女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吳蘇時於101年11月12日死亡，繼承人為子女吳振正、甲○○、吳麗蓉；吳志豪於102年3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母「陳美金」；己○○於113年5月3日死亡，繼承人為庚○○○等4人。吳盛之繼承人於111年10月14日為繼承登記（陳美金部分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己○○死亡後，庚○○○等4人於113年8月29日為繼承登記，系爭土地現登記為「吳新益、吳志庭、陳吳美雪、林吳美菊、洪吳美麗（均為吳生之繼承人）」、「林盛憲、乙○○、林進和、陳林月美、林月琴、庚○○○等4人（均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武吉、唐蘇美珠、吳蘇美華、蘇美玉、吳振正、甲○○、吳麗蓉（均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公同共有，有被告提出之繼承系統表及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資料可稽（審重訴卷第119頁、限閱卷），雖陳美金部分漏未登記為公同共有人，惟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系爭土地之登記，仍有絕對效力。原告主張渠等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及被告占有使用Ａ地等情，有前揭資料可查，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
（二）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規定，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進而為事實之認定並予判決，以符上揭但書規定之旨趣，實現裁判公正之目的。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項分有明定。依此規定，除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由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承受。而繼承人雖係本於「繼承人」之身分而取得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應屬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然在對同一遺產有繼承、再繼承等多次繼承的情況下，若前次繼承之繼承人已本於其繼承人之身分，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為遺產分割之協議時，應認關於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已依契約承諾如何分割，參酌民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該遺產分割協議即附著於遺產，當為遺產分割協議之繼承人死亡而由再繼承人繼承時，關於該遺產及附著於該遺產之遺產分割協議，即由再繼承人一併繼承，非謂為遺產分割之繼承人死亡後，再繼承人即得以「對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為被繼承人一身專屬權」為由，否認原遺產分割協議之效力。再按各共同繼承人對於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應不得任意處分讓與於共同繼承人以外之第三人，使其與其他共同繼承人維持公同共有關係。倘第三人因之而受讓該權利，即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其契約自屬無效（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買賣並非處分行為，故公同共有人中之人，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出賣公同共有物，僅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不生效力，在締約當事人間仍應受其拘束，非所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買賣債權契約並非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意旨可知，所謂「各共同繼承人不得任意處分」者，應指「繼承人將其基於繼承人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上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全部』讓與第三人，進而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公同共有』」而言，非謂繼承人均不得讓與處分其個別繼承遺產上之權利，且民法第246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給付不能，限於自始客觀給付不能，至自始主觀給付不能或嗣後給付不能，均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買賣契約並非無效，是若繼承人所為處分，未使第三人與其他繼承人就該遺產成立公同共有關係時，該繼承人與第三人成立之買賣契約並非無效。被告主張與吳生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本院審酌系爭買賣契約係成立於56年6月26日，迄今已逾50年，吳盛去世時之繼承人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亦均離世，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就吳盛所遺系爭土地是否有分割協議，均已難查考，若要求被告為完整證明，有顯失公平之情，應降低被告之舉證責任，亦即若依被告提出之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其抗辯之事實相符者，即應認被告已盡舉證之責。經查：
　１、依原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5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113年1月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173、174頁）顯示，被告在該準備程序時，陳稱「因為當時的習俗，出嫁的女兒是沒有回家分田產的，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也認為已經出嫁，所以只有要求吳生將出賣系爭土地的價金購買金飾給他們做紀念，沒有其他要分產的要求」，甲○○、己○○、乙○○當庭就此並未表示爭執。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則陳稱，除Ａ地外，系爭土地其餘部分（下稱Ｂ地）均為吳生、吳新益種植植物使用，吳盛其餘繼承人並未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本院卷第195頁末三行、第196頁第4、5行），由此可知，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及其繼承人確未曾對系爭土地為管領、使用、收益，是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與被告前揭陳述相符。且依現有證據資料顯示，林吳嬝如於87年6月11日去世（己○○、乙○○為林吳嬝如之繼承人）、蘇吳阿柯（吳蘇時為蘇吳阿柯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去世前，及吳蘇時（甲○○為吳蘇時之繼承人）於64年4月16日成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後至101年11月12日去世止，從未就被告、吳生、吳新益占有使用Ａ、Ｂ地乙節，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吳生、吳新益返還土地，若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未曾有「系爭土地分歸吳生單獨所有」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吳蘇時當無可能在近達30至45年的時間裡，容任吳生、吳新益單獨管領、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理，被告陳稱有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應可採信，依前揭說明，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去世後，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亦由渠等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現雖登記為吳盛經繼承、再繼承後，現仍在世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有絕對效力，然吳盛之繼承人本得就系爭土地為由全部繼承人共同繼承或由部分繼承人繼承之遺產分割協議，非謂一經地政機關繼承登記，即使吳盛之繼承人曾為之遺產分割協議歸於無效或嗣後即無再為遺產分割協議之權利，是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不因前揭繼承登記歸於無效，併予敘明。
　２、系爭買賣契約記載：「被告於56年6月26日以61,100元之價格向吳生購買系爭土地如買賣土地位置圖編號甲、乙所示土地，面積共0.226甲（即2192.01242平方公尺）」，雙方並約定：「本件買賣移轉登記賣方應盡速辦理繼承登記，繼承登記完畢即時與買方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被告已給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並交付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迄今，為兩造於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請求履行契約事件審理時不爭執，原告甲○○、乙○○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有被告提出之買賣土地位置略圖、出賣不動產杜絕契、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6號民事判決第5頁、言詞辯論筆錄可查（審重訴卷第95、99至103、111頁，本院卷第94頁）。系爭買賣契約記載之買賣面積與Ａ地面積雖有不同，然差距不大，且系爭買賣契約另記載「日後依實地測量結果，如面積不足時，賣方應以地補足與買方；如面積多時，其增額面積，買方應依原價格每分35,000元計算，補貼價金與買方」等語（審重訴卷第101、103頁），顯見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應係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所暫為之推估，尚無法以此認定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況若系爭買賣契約非屬真正，被告當無交付買賣價金予吳生，吳生亦無交付與系爭買賣契約所載面積相當之土地即Ａ地予被告占有使用之理；且自被告占有使用Ａ地至吳生於00年0月00日去世前近40年間、吳新益於95年4月19日成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迄今近20年間，吳生、吳新益均未曾訴諸法律程序請求被告返還Ａ地，綜觀前揭客觀情事，足認系爭買賣契約係屬真正。
　３、原告雖執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有自始無效之情，然觀諸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係「系爭土地之一部」，並非「吳生基於繼承人之身分地位得繼承遺產之權利即公同共有權利」，被告亦不因系爭買賣契約，而與吳盛其他繼承人成立公同共有關係，非屬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216號民事判決所指契約應屬無效之情形，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吳生自得單獨出售系爭土地，系爭買賣契約應屬有效，且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應認吳生出賣系爭土地已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同意，依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5051號民事判決意旨，系爭買賣契約對於其他公同共有人亦有效力，職是，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無效，洵屬無據。
（三）復按所謂占有連鎖，係指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0號民事號判決意旨參照）。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既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吳生自得依此協議管領、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被告則基於系爭買賣契約而自吳生受讓Ａ地之占有，依占有連鎖關係，自亦得依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系爭買賣契約，對林吳嬝如、蘇吳阿柯之繼承人即原告主張有占有使用Ａ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使用Ａ地，並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公同共有人，洵屬無據。
（四）原告固聲請傳訊吳新益作證，惟吳新益為42年生，系爭買賣契約成立時年僅14歲，亦係於95年4月19日始成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人，對於系爭買賣契約締約情形及吳陳息、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或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是否曾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顯較吳生、林吳嬝如、蘇吳阿柯、吳蘇時不瞭解，而依前揭客觀情形，本院認已足認定前揭事實，是無傳訊吳新益作證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第821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移除Ａ植物後，將Ａ地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呂明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史萱萱
附圖：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民國112年8月25日鳳法土字第259號複丈成果圖。


